
附件1
关于组织开展第十九届（2015）湖北省优秀企业（金鹤奖）
和湖北省优秀企业家（金牛奖）
评选表彰活动的通知
 

各市州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、有关行业协会、企业及会员单位：
湖北省企业联合会/企业家协会（以下简称“省企联”）组织举办的每两年一届的“湖北省优秀企业（金鹤奖）”和“湖北省优秀企业家（金牛奖）”评选表彰活动（以下简称“双优”），从1976年开始，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十八届。这项活动，成为了我省企业界的知名品牌，成为了弘扬企业精神，彰显企业家形象，激励广大企业、企业家奋发向上、开拓进取、创业创新的重要平台，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关注，得到企业界的普遍欢迎和赞同。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《决定》提出的切实加强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的精神，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于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的要求，在全省进一步牢固树立“产业第一，企业家老大”理念，引导和鼓励全省企业和企业家深化改革，创新发展，以进一步推进我省企业家队伍建设，决定2015年继续组织开展第十九届湖北省“双优”评选表彰活动。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评选对象及范围
本届“双优”评选表彰活动在全省范围内展开。对象是：在湖北省内的各类企业；在企业担任行政党委一把手、总经理（总裁、厂长）两年以上（含两年）的企业主要领导人，均可分别参加湖北省优秀企业和湖北省优秀企业家的评选表彰活动。
二、评选条件
（一）优秀企业条件
1．、企业经营状况良好，实力强，发展潜力大，有较高的资质和较好的业绩，在国内或省内同行业中处于先进水平。
2．坚持科学发展，主动适应新常态，积极模范执行国家和地方的各项政策法规，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有良好的社会信誉。自觉做好安全、环保、节能以及员工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工作，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，在行业及社会上有较高的知名度，对本地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。
3．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，注重企业文化建设，在改革、发展、管理方面成绩突出。
4．企业坚持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和信用制度建设，在打造企业核心竞争力以及创建自主品牌方面成绩显著。
（二）优秀企业家条件
1．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各项方针政策，努力践行实现中国梦的重要思想，廉洁自律，勇于奉献，在企业和社会上具有良好的个人形象。
2．坚持科学发展，在新常态下组织带领员工立足自主创新，打造自主品牌，使企业技术水平和生产水平有较大发展，经济效益显著增长。
3．坚持以人为本，处事公平公正公开，企业内部劳动关系和谐稳定，在企业改革和企业管理上勇于开拓创新，贡献突出。
4．自担任本职务以来，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勇于承担社会责任，企业在金融、工商、税务、财政、质检、环保、安全生产等方面均有良好的信用纪录。
三、组织领导
为了使本届“双优”评选表彰活动做到公平公正公开，具有权威性，真正起到弘扬先进，树立典型的作用，湖北省企联将会同省国资委、省经信委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、省总工会、省财政厅、省国税局、省地税局、省环保局、省质监局、省安监局等部门和有关专家、教授组成“双优”评审委员会，负责“双优”的评审工作。“双优”评审委员会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省企联秘书处，负责“双优”评选表彰的日常工作。
四、评选程序
“双优”评审活动本着企业自愿原则，按照科学、务实、公平、公正的要求，严把条件关，宁缺毋滥。
1．申报
企业和企业家自愿申报，按企业属地原则，市州及以下企业由所在市州企联或国资委、经信委提出推荐意见后报省评审办公室；中央在鄂和省属企业直接申报，申报材料直接报省评审办公室。
2．评审
省评审办公室汇总各企业申报材料，进行资格审查；组织对申报企业实地考察，并征求有关方面意见，将考察结果和有关意见报评审会审议。
省评审委员会根据评审原则、标准和条件及实际情况进行初评，并将初评后的入围名单通过“湖北省企联网”向社会公示，广泛征求社会各方意见。评审委员会再根据社会各界意见，最终确定第十九届“湖北省优秀企业”和“湖北省优秀企业家”名单。
3．宣传表彰
对评选出的本届“湖北省优秀企业”和“湖北省优秀企业家”择时召开表彰大会。届时湖北日报、湖北电视台等省主要新闻媒体和“湖北省企联网”及《企业与企业家》杂志将作深度报道。
五、有关说明
1．凡申报单位原则上只可申报“湖北省优秀企业”或“湖北省优秀企业家”其中一项，同时，“湖北省优秀企业家”每个企业只能申报一人；过去已获评对象今年可以继续申报评选。
2．申报“湖北省优秀企业”须填报《第十九届湖北省优秀企业申报表》（附件1）须附有2000字以内的企业业绩材料一式六份。
3．申报“湖北省优秀企业家”须填报《第十九届湖北省优秀企业家申报表》（附件2）须附有2000字以内的事迹材料一式六份；
4．申报截至日期为2015年5月底。申报材料用快递寄送时请注明申报“双优”。材料寄送地址：武昌水果湖横路三号，湖北省企业联合会会员部。联系人：闫明玉，电话：027-87833483（兼传真）、手机：13667233410，邮编：430071，电子邮箱：qxymy911@163.com。QQ：847911687。
六、联系方式
联系人：高文洁、闫明玉
电  话：87817600、87833483 
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企业联合会        湖北省企业家协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一五年三月二日

